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
董事會組織章程
中華民國81年3月9日修訂

第一章

第一條：本會定名為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董事會，以下簡稱本會。

第二條：本會以「發揚基督之精神，改善青少年生活，培養完全人格，增進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之發展，建立美滿社會為目的，並謀其發展。
第三條：本會會址設於高雄市五福三路101號9樓之6。
第二章

第四條：本會董事名額定為七人。
第五條：本會第一屆董事，由創辦人遴選適當人員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聘任之。第二屆起，各屆董事改選時，現任董事均得為下屆董事會之候選人，本會並應另行加推適當人員若干人為候選人，由董事會選舉之。
第六條：本會董事每屆之任期為三年，連選得連任，董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。創辦人為當然董事，當然董事因辭職、死亡或因故解聘時，其所遺董事名額，由董事會補選之。
第七條：本會置董事長一人由董事會依法推選，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，於法定期限內召開董事會。

第八條：本會董事長及董事均為無給職。

第九條：本會得設祕書一人，辦事員若干人，承辦日常事務及會議紀錄。
第三章
第十條：本會之職權如左：

        一、董事之選聘及解聘。
        二、祕書之選聘及解聘。

        三、會務計劃及報告之審核。

        四、經費之籌劃。

        五、預算及決算之審核。

        六、基金之管理。

        七、財務之監察。

        八、辦理財團法人之設立及變更登記。

        九、修訂組織章程。

第十一條：本會依職權所通過之各項重要決議案，應專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

第四章

第十二條：本會議分常會與臨時會兩種，常會每年舉行一次，由董事長召集之。董事長認為必要時，或現任董事二分之一書面請求時，得召集臨時會。
第十三條：本會議須有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，其決議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第十四條：本會開會時，各董事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派代表人。

第十五條：本會議所討論事項，如涉及董事長及董事本身利害關係時，該董事長或董事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參與該案之表決。
第十六條：本財團法人解散除清算償還債務外，如有剩餘財產，悉依政府法令由主管機關處理之。
第五章

第十七條：本章程未規定事項，依有關法令之規定。
第十八條：本章程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。

